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发展历程 

近年来，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，我国科技资源规

模不断增加，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作为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

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，我国各部门、地方围绕科技资源共享进行了积

极探索，制订了一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，为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

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和政策基础。我国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进程可

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。 

（1）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探索期（2008 以前）。在这一阶段，

我国各部门、地方主要是通过出台科技资源共享的管理办法或相关规

定来促进科技资源共享。中国气象局于 2001 年发布并生效的《气象

资料共享管理办法》首开科技资源共享部门立法的先河。2004 年国土

资源部发布了《国土资源部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数据共享管理办法(试

行)》。同年，科技部与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出台了《中央级新购大型

科学仪器设备联合评议工作管理办法》（试行）。2004 年重庆市科委

等发布了《重庆市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。2007 年上

海市人大通过了全国第一个有关大型科学仪器共享的地方性法规《上

海市促进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规定》。在科学数据、大型科学仪器

共享等领域也陆续制订了一些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

章。但总体上在这一阶段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处于自发探索期，缺乏

国家层面的指导。 

（2）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加速推进期（2008-现在）。这一阶段

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日益受到重视。2008 年颁布实施新修订的《科学

技术进步法》从政府和科技资源管理单位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等多个

方面对科技资源共享作出明确规定。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森林

法》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种子法》以及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都

涉及相关科技资源的共享利用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科技资源开放

共享做出重要部署，强调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

一律对社会开放。2014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指

导意见和推进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指导意见。初步制订了

《全国大型科学仪器分类标准》《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资源分级归

类与编码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国家自然科技资源平台自然科技资源共性

描述规范（试行）》等 300 余项标准，初步完成了科学数据共享指导

标准、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等三大类标准。地方也不断加速立法，广

东省在 2010 年发布实施了《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条例》，山西省太

原市于 2011 年出台实施了《太原市科技资源共享条例》，江苏等省

市也开展了科技共享立法方面的研究。 

【吴家喜.新形势下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路径[J].中国科技资源导刊，

2015,47(1):2-6.】 

 

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

   根据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基础和现实需求，未来我国科技资源共

享法治化应坚持渐进式、综合性推进的基本思路，重点实现以下几方面

的转变：一是从部门、地方立法先行向推动国家层面立法转变，二是从

单个科技资源立法向综合性立法转变，三是从注重共享法规制订到更注

重法规的落实转变。在具体措施上，要从加强谋划部署、完善法规体系、

健全实施机制等方面系统推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法治化，进一步为推进科

技资源开放共享、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。 

 1.强化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系统部署。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

法治化涉及很多方面，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、牵引各方的

系统部署。一是梳理中央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思想、理论，并将其确立

为新时期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指导思想。二是发挥政府在推进科

技资源共享法治化中的主导作用，通过政府依法推进国有科技资源开放

共享的示范带动，进一步强化全社会在科技资源共享方面的法治意识。

三是研究制定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规划，将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

纳入我国科技创新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总体部署，进一步明确我国科技资

源共享法治化的目标任务、具体措施和责任主体。 

    2.健全科技资源共享的法规制度体系。健全的共享法规体系是科

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基础。一是用足用好现有法制资源[10]，全面贯彻

落实好《科技进步法》等现有法规中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责任条款，

强化各方推进科技资源共享的义务。二是加强中央立法。推动在国家层

面研究制定有关科技资源共享方面的专门法规，国务院下属各部门积极

制定部门规章，做好配套规章制度的立、改、废工作。三是加强地方立

法。各地方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大胆探索，积极进行科

技资源开放共享的地方立法工作。在全国统一立法有困难的情况下，进

行试验性立法可以大大降低立法风险。通过若干年立法建设，逐步形成

比较系统的、完善的、专业性和操作性强的科技资源共享法律法规体系。 

   3.强化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制度的落实。法规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

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创造使法规落到实处的机制。一是建立分工明确的

科技资源共享管理的工作体系，解决科技资源共享各方责权利问题，保

障政府部门、资源管理方、使用方等各方应有的所有权、管理权、经营

权、使用权、收益权、知识产权等。二是完善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配套

政策措施。为使科技资源共享法律法规可施行，必须制定相应的实施细

则、配套政策、管理制度等，使法规和政策有机结合。三是建立共享的

监督评估机制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、人民团体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。

既要对积极提供科技资源共享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，也要对严重

违反法规不履行科技资源共享义务的行为给予处罚。 

4.切实增强科技资源共享的法治意识。法治意识是推进科技资源

开放共享法治化的关键。一是大力转变各级科技行政管理干部的思想观

念，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科技资源共享中的突出问题

和矛盾的能力。二是面向科技资源共享利益相关者加强宣传教育，让科

研人员和社会公众熟悉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制度的要求、程序，增强按法

律办事、依法行使监督权的意识。三是充分发挥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传

统媒体以及微博、微信等新兴媒体的作用，加大对科技资源共享法规的

宣传；促进科学技术普及与科技资源共享的结合，在全社会形成更加有

利于科技资源共享的良好氛围。 

【吴家喜.新形势下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路径[J].中国科技资源导刊，

2015,47(1):2-6.】 

为展示我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，《中国科技资源导刊》将以《简

报》的形式向您推送科技资源管理领域的相关动态信息，主要包括政策、理论

研究、实践探讨、业内动态等信息。为了确保邮件能够发到您的邮箱，请将邮

件地址加入您的地址簿或允许发送列表中。《简报》的大多信息是从热心专家和

读（作）者推荐的信息中筛选摘编的。欢迎您为《简报》推荐信息，共同分享，

并希望能为《简报》出谋划策。 

·科技资源共享法治专论· 

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，对建设社会

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总体部署。科技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，是提高

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急需加强我国科

技资源共享法治化建设。那么，在新的形势下，如何推进科技资源共

享法治化建设，是广大科技资源管理者面临的重要的研究课题。2015

年第 1期《中国科技资源导刊》刊发了吴家喜关于《新形势下推进科

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路径》的论文。该文从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出发，

分析了我国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明确

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科技资源共享法治化的基本路径。在此，撷取其

中精彩片段以飨读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编  者 


